
113學年度高雄區
國中技藝優良甄審入學國中集體報名說明會

承辦學校：高雄市立海青工商
日 期：113年 4 月 16 日 (二)



報名方式

●報名採網路選填，報名後列印報名表並
請學生及家長核對簽章。

●由國中學校辦理集體報名事宜。
● 113技優報名系統網址：

https://113skill.hcvs.kh.edu.tw/
●報名系統5月1日(三)開放。
●報名系統學生版5月22日(三)截止。
●報名系統行政版5月24日(五)截止。



重要日程
項 目 日 期 地點

1.集體報名
113年5月23日（星期四）
至113年5月24日(星期五)

技優甄審承辦學校
市立海青工商

2.分發結果公告
113年6月14日（星期三）
上午11時

技優網站
開放下載結果通知書

3.分發結果複查
113年6月14日（星期三）
下午4時30分前

技優甄審承辦學校
市立海青工商

4.報到日期 113年6月17日（星期四） 各錄取學校教務處

5.已報到學生
聲明放棄錄取資格

113年6月18日(星期五)
中午12時前

各錄取學校教務處

6.申訴
113年6月18日(星期五)
下午2時前

免試入學委員會
市立三民家商



報名作業注意事項(一)

●報名採計競賽分數僅得擇優一項。
●承辦人檢視報名學生之原始證明（獎狀
、得獎證明等），核對影本確認無塗改
，影本加蓋與正本相符章及處室戳章，
正本發還學生。

●各項有利審查條件證件影本，務請學生
自行檢附。

1.開設報名帳號
2.學生自填或
承辦人代為輸入(可先給附件四空白報名表)

3.列印報名表單

建議



報名作業注意事項(二)

●於網路報名系統完成報名後，列印正式
報名表供學生及家長核對資料並簽章。

※確認收件前，請仔細核對報名表與報名
系統的MD5碼是否相符。

 集體報名當天若資料有誤需修正，必
須於現場重新更正並列印新報名表，
以確認MD5碼和系統一致。



報名作業注意事項(三)

●以技藝技能競賽成績報名者，簡章P.20
～22報名資格分類編號01～16之競賽
項目，均係指「競賽主題」。

※如某生取得國中技藝教育競賽「家政職
群─美髮組」競賽獎狀，則報名資格分
類編號為13[美髮、美容]，而非08[家
政]。



報名作業注意事項(四)

●報名費收齊，請將作業費（有繳費學生
20元/人）扣除。

●扣除作業費後，利用銀行臨櫃轉帳或匯款。

匯款銀行：高雄銀行左營分行
銀行代碼：016
匯款戶名：
高雄市立海青高級工商職業學校報名費專戶

匯款帳號：208-103-07640-4
匯款人：填寫學校名稱(勿填個人姓名)



報名作業注意事項(五)

●匯款完成後，影印匯款單貼於「報名費
傳真匯款單回傳表」（報名系統／報名
總表／列印），傳真或EMAIL回傳。
傳真電話：07-581-9761
EMAIL：113skill@hcvs.kh.edu.tw

●貴校若無學生報名，請註記無人報名後
回傳，以利核對統計。匯款單正本需於
集報時繳交市立海青工商。



報名作業注意事項(六)

●作業費領據請自行列印（報名系統／報
名總表／列印），核章後於集報時繳回。



報名作業注意事項(七)

●符合簡章規定條件，申請減免報名費學
生之證明文件，由國中驗畢無誤後，發
還學生，不必另附證明於報名資料中。



報名作業注意事項(八)
集體報名國中應繳交資料

●報名總表每校一份(須核章)。
●匯款回傳表(請先傳真或EMAIL回傳)。
●作業費領據(須核章)。
●報名表每位學生一份(其後裝釘有蓋核
對章的得獎證明影本)。

●以上資料依序裝入報名資料袋，報名資
料袋須填寫資料並核章，不必彌封。

註：集報當天承辦人請攜帶職章。



報名作業注意事項(九)

●集體報名日期：

5月23日（週四全天）
5月24日（週五上午）

●請依「集體報名時間表」(P.5)訂定之日
期、時段辦理，以免擁擠。如有須調整
時段，請於會後告知。



其他

●依簡章規定，非應屆畢業生可回原畢業
國中參加集體報名，請各校協助辦理。



報名系統操作
步驟一:登入系統

• 請各校承辦人登
入並修改密碼

步驟二:報名作業

• 方式1
• 1.建立全部報名學生帳密並
發給學生

• 2.請學生使用個人帳密自行
報名

• 承辦人線上收件並核對學生
繳交之紙本附件是否一致

• 方式2
• 1.發紙本報名表給學生

• 2.由承辦人確認學生繳交的
報名表及附件資料是否正確
並登錄至系統中

• 3.登錄完成後再於線上完成
收件

• (以上兩種方式都需印出學
生報名表並請家長簽名)

步驟三:資料整理&集報

• 1.承辦人確認報名事
項皆完成後，請完成
匯款，並將匯款收據
傳真或EMAIL至海青
工商
FAX:07-5819155
EMAIL:
113skill@hcvs.kh.edu.t
w

• 2.列印資料袋封面、
報名總表、匯款回傳
單、作業費領據。

• 3.以上資料按照順序
排列，隨同學生報名
資料整理妥當。

• 4.5/23-5/24持報名程
序表至海青工商辦理
集報作業。



報名系統操作—系統畫面
●由市立海青工商首頁 (https://www.hcvs.kh.edu.tw/)

點擊【高雄區113國中技優】進入。

●113國中技優網址：113skill.hcvs.kh.edu.tw



報名系統操作(學校端)—學校登入

登入帳號為各校集報代碼 J○○○，第一次登
入密碼與帳號相同，首次登入後須修改密碼。

學校管理登入 新增報名帳號 國中承辦收件 列印表件 集報及繳件 結果通知書



報名系統操作(學校端)—新增帳號

●點擊帳號管理/新增帳號
●建議以「學校集報代碼 - 流水號」做為帳號
例：(J○○○-01) （預設密碼與帳號相同）

1

2

學校管理登入 新增報名帳號 國中承辦收件 列印表件 集體報名繳件 結果通知書



●承辦人收取學生報名相關表件及費用

●點擊報名表收件/檢視MD5/勾選/確定收件

確認收件前，請仔細核對報名表與報名系統的MD5碼是否相符

報名系統操作(學校端)—承辦收件
學校管理登入 新增報名帳號 國中承辦收件 列印表件 集體報名繳件 結果通知書

1

23

4



●學生報名均確認收件

●點擊報名總表/列印
表件包含報名總表、匯款回傳表、集體報名領據、封面頁

報名系統操作(學校端)—列印表件
學校管理登入 新增報名帳號 國中承辦收件 列印表件 集體報名繳件 結果通知書

12



報名系統操作(學校端)—集報繳件

報名表件核章後，請依下列順序裝入資料袋
●報名總表第一聯（完成集報後國中留存）
●報名總表第二聯（海青工商留存）
●匯款回傳單（含匯款單正本）
●作業費領據
●報名表件
(依照學生編號排列)

學校管理登入 新增報名帳號 國中承辦收件 列印表件 集體報名繳件 結果通知書

報名表件

作業費領據

匯款回傳單

報名總表第二聯

報名總表第一聯



報名系統操作(學校端)—結果通知

●分發結果公告：
113年6月14日(星期五)上午11時

●結果通知書請國中各校自行下載發給學生

學校管理登入 新增報名帳號 國中承辦收件 列印表件 集體報名繳件 結果通知書



報名系統操作(學生端)—線上報名

第一次登入密碼與帳號相同(例：J○○○-01)
首次登入後須修改密碼

學生報名登入 新增報名表 填寫報名資料 列印報名表 簽名及核章



報名系統操作(學生端)—線上報名

●點擊報名作業/新增報名表

1

2

學生報名登入 新增報名表 填寫報名資料 列印報名表 簽名及核章



報名系統操作(學生端)—線上報名

●輸入個人基本資料

●輸入積分採計資料

●選擇申請群別志願
(一群多校科10個志願)

學生報名登入 新增報名表 填寫報名資料 列印報名表 簽名及核章



報名系統操作(學生端)—線上報名

●列印報名表

學生報名登入 新增報名表 填寫報名資料 列印報名表 簽名及核章

1



●學生與家長簽名

●國中承辦單位核章

●MD5碼核對
核對MD5末5碼即可

(系統MD5僅呈現末5碼)

確認收件前，請仔細核對報名表與報名系統的MD5碼是否相符

報名系統操作(學生端)—線上報名
學生報名登入 新增報名表 填寫報名資料 列印報名表 簽名及核章



Q&A時間

Q1：可不可以由承辦老師用一個學生帳號輸入
全部的報名表？

A1：可以，只要身分證字號不重複。輸入報名
表時會檢查身分證字號是否重複，如果資料庫
中已經有相同身分證字號的報名表，就不能新
增報名表。



Q&A時間

Q2：國際競賽沒有字號，但報名系統要求輸入
字號不能空白，請問該如何解決？

A2：可以統一輸入「無字號」或其他承辦學校
可以識別的字樣。



Q&A時間
 Q3：報名繳件時發現資料有誤或缺少資料，被退
件後再登入系統卻無法修改報名表資料。該如何解
決？

A3：請技優承辦學校到管理系統中的[收件]/[收件
作業]/[國中校名]，取消「確定收件」的勾勾後，
再點選紅色按鈕「確定收件」。

收件的程序分成兩階段：學生->國中承辦人->技優
承辦學校。當國中承辦人點選「收件」以後，學
生便不能再修改報名表；當技優承辦學校點選
「確定收件」以後，國中便不能再修改報名表。



Q4：志願一定要從第1個開始填嗎？能不能跳著
填，例如只填第2、4、6、8、10個志願？

 A4：可以跳著填，但會影響學生所錄取的志
願結果。若有另一名學生將該學校科別填為第
1志願，且兩位學生的積分與技藝技能項目相
同，則分發進行同分比較時，填為第1志願的
學生會排在前面。所以請學生務必從第1志願
開始填寫，並且不要有空白跳過的，才不致於
心中期盼與實際分發的志願有所落差。



Q5：有關分發的疑問(包括獎項的認定、積分的
採記)，今年的審議原則為何？

A5：基本上會爰往例採計，但最終審議標準及
結果依審查委員會決議為主。

重要提醒：

1.無明確獎狀字號、非教育主管機關主辦、非
屬技藝技能競賽範疇，不予採計。

2.如為符合資格但類別登載有誤，將於審查會
通過後，由承辦學校於系統修正分類後分發。



表單回覆
 麻煩尚未填寫公文表單的師長協助盡快填寫完成唷!!
https://forms.gle/d6nrUn52joKezaky7

(或掃描此Qrcode填寫，已填者可忽略)

https://forms.gle/d6nrUn52joKezaky7


意見交流

感謝您的參與

電話：07-5819155 # 301 、 313、320
傳真：07-581-9761
網址：https://113skill.hcvs.kh.edu.tw/
信箱：113skill@hcvs.kh.edu.tw


